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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张女士在某医疗美容机构注射了透明质酸、 胶

原蛋白、 水光针等产品。 此后得知， 这些产品的使用方法

为涂抹使用， 性质是化妆品。 张女士认为， 医疗美容机构

将化妆品当作药品注射， 构成欺诈， 由此引发诉讼。 正值

“3·15”，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

近日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 最终判决医疗美容机构承担退

一赔三的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

近年来社会对网络视频服务的

需求逐年升高， 视频网站会员制度

应运而生。 而视频网站的经营者，

面对人数庞大的潜在用户， 为不断

减少揽客成本， 推出 “连续包 X”

会员服务 ， 以首期会员费用低于

单次会员购买费用等吸引用户购

买。

记者了解到 ， 目前 ， 包括视

频会员 、 音乐软件会员 、 网盘会

员 、 图片软件会员 、 论坛会员等

多种 APP 均存在 “自动续费 ” 扣

款功能 。 近期的调研数据显示 ，

在消费者投诉平台 “黑猫投诉 ”

上 ， 以 “自动续费 ” 为关键词搜

索， 显示已经有 10 多万条投诉记

录。

法官表示 ， 通过价格优势将

“自动续费” 服务大量推广， 达到

固定长期用户的商业目的。 但网络

交易经营者对新商业模式的探索，

不能忽视对消费者知情权、 自由选

择权的保护。 因此， 本案结合 《网

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的规定， 明

确网络交易经营者对自动续费的

“显著提示” 所需达到的司法标准，

引导网络交易经营者更进一步保障

消费者知情权、 自由选择权， 本案

的处理结果向网络服务经营者在电

子格式合同预先拟定、 自动续费商

业模式持续开展方面提出了规范化

经营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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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抹用的胶原蛋白被注射进了脸里
上海二中院：医疗美容机构退一赔三

审

【法官说法】

用户状告视频平台自动续费欺诈
法院：自动续费模式下网络服务商具有显著提示义务

自动续费是现代平台经济中常见的

一种经常手段， 常见于在线视频、 音

乐、 游戏等平台， 消费者在注册或购买

服务时， 往往需要默认同意自动续费条

款，一旦忽略或忘记了取消自动续费，就

会自动扣费。 而这样“自动续费”已经成

为人们频频遭遇的“消费陷阱”。 缺乏透

明度、 难以取消、 过度扣费等都是自动

续费备受诟病的原因。 近日，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为视频网站未

成功提醒用户而自动续费引发的纠纷。

视频网站

为用户自动订会员

谢先生于 2021 年 8 月订购某平台

公司的“某某视频” 钻石年度会员时勾

选了连续包年选项， 次年网站平台根据

连续包年协议划扣谢先生账户次年会员

费 155 元， 谢先生发现扣款后提出质

疑， 平台公司表示不同意退费， 谢先生

为此起诉主张平台公司欺诈， 要求平台

公司退费 155 元、 赔偿 1 元资金占用使

用费。

经法院查明， 在自动续费前 10 日，

平台公司曾通过“某某视频” APP 的

站内信及谢先生注册手机号码的短信方

式向谢先生发送过“近期将自动续费”

的提示， 未做故意隐瞒， 站内信虽发送

成功但谢先生未查看、 后台系统显示短

信未发送成功且平台公司未做二次发

送。 此外， 查看站内信的消息需用户登

录账号、 点击到站内信界面、 在较多消

息中找到特定消息并点开查看。

法院

提醒方式不显著

法院经审理认为： 《网络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采

取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 应当在

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五日， 以显著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 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提

醒方式是否显著应考虑到普通消费者在

尽到一般注意义务情况下接收到提醒的

高度可能性。 根据当庭演示站内信的查

看方式及站内信大量广告存在的事实来

看， 要求消费者作为用户定期去查看站

内信已超出普通消费者一般注意义务的

界限， 故站内信提醒方式难谓显著。 平

台公司在短信系统明确显示未发送成功

的情况下既未二次发送、 在谢先生投诉

反馈后亦未做及时核实反馈的行为， 不

符合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及

双方用户协议的约定。 平台公司自愿退

还谢先生 155 元后， 法院判决支持了谢

先生要求平台公司赔偿 1 元资金占用使

用费的诉讼请求。

□ 记者 陈颖婷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叶绵绵

  该案审判长王冬寅提醒各位消

费者， 在选择医疗美容机构、医疗美

容产品及方案前需擦亮双眼， 结合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对医疗机构资质、医疗人员资质、产

品信息及治疗方案进行审查。

一， 查医疗机构资质。 美容医

疗机构必须经卫生行政部门登记注

册并获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后方可开展执业活动。 美容医疗机

构和医疗美容科室开展医疗美容项

目应当由登记机关指定的专业学会

核准， 并向登记机关备案。

二， 查医疗人员资质。 负责实

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必须同

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 具有执业

医师资格， 经执业医师注册机关注

册； （二） 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科

工作经历。 其中， 负责实施美容外科

项目的应具有 6 年以上从事美容外科

或整形外科等相关专业临床工作经历；

（三） 经过医疗美容专业培训或进修并

合格， 或已从事医疗美容临床工作 1

年以上； （四）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查产品信息及治疗方案。 美容

医疗机构和医疗美容科室应根据自身

条件和能力在卫生行政部门核定的诊

疗科目范围内开展医疗服务，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扩大诊疗范围。执业医师对就

医者实施治疗前，必须向就医者本人或

亲属书面告知治疗的适应症、 禁忌症、

医疗风险和注意事项等， 并取得就医

者本人或监护人的签字同意。 未经监

护人同意， 不得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

制行为能力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

判
注射的水光针

竟为“涂抹式”

2021 年 7 月 8 日， 张女士到某

医疗美容机构就诊， 该医疗美容机构

医师为她注射了 3ml 规格的透明质酸

和 2ml 规格胶原蛋白， 张女士支付治

疗费 1580 元。 同年 12 月 13 日， 张

女士再次到该医疗美容机构就诊， 并

注射了透明质酸、 水光针以及氨甲环

酸， 共支付治疗费 10300 元， 其中透

明质酸 3000 元、 氨甲环酸 500 元、

水光针 6800 元。

此后， 张女士得知她所注射的水

光针、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等产品的使

用方法应为涂抹使用，性质是化妆品。

于是， 她向卫健委反映了该医疗美容

机构的违规情况。 卫健委调查后答复

称， 张女士所注射的水光针使用方法

为涂抹于皮肤上。 透明质酸和胶原蛋

白均有注册证编号， 产品名称均为医

用修复敷料。 产品说明书中记载使用

方法是直接涂抹于清洁后的创面或皮

肤。此后，卫健委向该医疗美容机构出

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医疗美容机构

处以警告、罚款 30000 元的行政处罚。

张女士向法院起诉， 请求判令医

疗美容机构退还其购买透明质酸、 胶

原蛋白、 水光针的价款 11380 元； 并

按价款的十倍赔偿 113800 元。

一审：

医疗美容机构“退一赔三”

一审法院认为， 张女士购买的透

明质酸、 胶原蛋白、 水光针均为经过

备案的合法产品， 故医疗美容机构不

存在使用假药的主观故意。 但该品牌

水光针备案为化妆品， 透明质酸、 胶

原蛋白的使用方法为涂抹使用， 医疗

美容机构的行为已构成欺诈， 故张女

士有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 要求医疗美容

机构退还相应价款， 并按价款的三倍

进行赔偿。 至于医疗美容机构称已受

到行政处罚， 不影响其向张女士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 医疗美容机

构向张女士退还购买水光针等的价款

11380 元， 并赔偿 34140 元。

二审：

构成“使用方法”欺诈

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向上海二中

院提起上诉。

上海二中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

点有两项： 一、 医疗美容机构是否存

在使用假药的行为； 二、 医疗美容机

构在提供医疗美容服务过程中是否存

在欺诈行为， 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

定， 退一赔三。

首先， 医疗美容机构为张女士注

射的产品均为经过备案的合格产品，

故不存在使用假药的主观故意。 其

次， 该机构作为专业的医疗美容机

构， 理应知晓以注射方式使用存在不

当， 但其未向张女士说明真实情况，

导致张女士误认为上述产品可以注射

使用。 其行为已构成欺诈， 一审法院

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判令医疗美容机构退一赔三， 具有充

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 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